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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「臺灣機械公會智慧機械人才培育計畫

獎勵金」頒給要點 

111 年 12 月 28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112 年 2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改通過 

一、成立宗旨 

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（以下簡稱機械公會）為培育機電整合智慧機

械人才，特於 111 年 8 月 1 日起與國立花蓮高工成立「智慧機械人才培育獎

勵金」，期從國中端之適性宣導，技高端之基礎專業培養，畢業後銜接公會

所屬會員公司及科大產學攜手專班，在技職生涯向下紮根的理念下，期能

吸引更多青年投入智慧機械行業，共創臺灣工業榮景。 

二、經費來源與核撥 

本獎勵學金由機械公會所屬機械產業人才培育推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公會委員會）捐贈，以1屆（共3學年）為單位，依公會委員會所定機械人

才獎助學金管理辦法於各學年度核撥捐款，額度如下： 

1.第1學年：依公會委員會審查結果核定，以50萬元為上限。 

2.第2～3學年：視該學年度支出預算及捐款支用餘額，由公會委員會核定

後撥款。 

3.各學年捐款支用若有餘額，經公會委員會同意得以留用。 

4.第1～3學年度合計所捐款總額以不超過100萬元為原則。 

以上款項匯入本校401帳戶專款專用，（匯款銀行:臺灣銀行花蓮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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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40185，匯款帳號：018036075426，帳戶名稱:中等學校基金花蓮高工

401專戶，統一編號:94510408）。 

三、承辦單位 

國立花蓮高工實習輔導處。 

四、適用對象 

本校 114 級機械科 2 名、機電科 2 名、製圖科 2 名、電機科 3 名及電子科 1

名，共 10 名，各科名額可依產端需求調整。 

五、職涯發展規劃 

1. 國中端宣導活動：辦理國中生群科職涯探索課程，認識技職課程特色及

職涯發展。 

2.入學後培養機制規劃：參與的學生於暑假期間需參加公會委員會或其他政

府單位、學校之育才平台所辦理之職前增能營隊，三年內取得相關證照。 

3.辦理實習式建教產學雙方合作並銜接技專端產攜專班計畫。 

4.輔導學生完成 6 週校外實習並與合作廠方辦理產攜生遴選。 

六、發放項目 

1.人才培育獎勵金：每位 3000 元/月，每年評選一次。 

2.取得勞動部乙級技術證照：3000 元/人。 

3.名單內學生參加技藝能競賽獎勵金：5000 元/人（需佳作或優勝以上名

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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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請時程: 

每年 3 月 15 日（下學期 2 月 28 日）前繳交申請文件，經獎勵金審查委員

會審議通過後取，校方於重要集會頒發予受獎學生。 

八、遴選機制  

(一)成立智慧機械人才培育獎勵金遴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：由校

長、教務主任、實習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機械科主任、製圖

科主任、機電科主任、電機科、電子科主任、導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共

12 位組成。 

(二)遴選要項 

1. 獎勵金遴選酌參項目： 

（1）上學期學業及實成績 15% 

（2）面試 35%(由委員會面試，委員需出席過半) 

（3）申請書 30%（如附件一） 

（4）推薦函 20%（經導師推薦） 

（5）清寒證明 5％ 

（6）其他有利證明 5％ 

2. 其他項申請以得獎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為主。 

3. 獲選之學生如因轉學或學業成績、品性不佳者；得由本委員會取消其資

格，並公告另行徵選填補空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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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監督機制 

1.本獎勵金以指定用途捐入 401 專戶專款專用，需經遴選委員會審核通過 

始可發放。 

2.本獎勵金應接受捐贈單位監督，以確保其捐贈之初衷。 

3.當年度未用完之基金可滾存於下年度，並受以上單位之監督。 

十、權利義務 

獎勵金係以培育智慧機械人才為目標，經審核通過之學生除領取上述

之權利外得參加產業增能課程、6 週建教實習及銜接產學攜手專班以達產學

雙贏，惟學生因故喪失資格時應於 3 個月內，自動繳回所領獎勵金的 1/3

於本校 401 專戶。 

十一、預期效率 

1.提高花蓮區國中生選擇就讀本校意願。 

2.鼓勵學生參加智慧機械人才培育計畫，學以致用。 

3.幫助弱勢技優學生，發展其職涯並能將所學貢獻產業。 

4.每年推薦 10 位學生參加公會所屬廠商與科大端所開設之產學攜手專班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由公會委員會及本校行政會議共同審議完成，經校長核可後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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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: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「智慧機械人才培育獎勵金」申請表 

 

姓名  性別  
家長資訊: 

連絡人: 

關系: 

手機: 

生日  連絡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先備資料 
1.導師是否了解智慧機械人才培育獎勵金全文：是□  否□ 

2.本人是否有參加獎勵金全文：是□  否□ 

3.家長是否已了解本獎勵金制度之權利義務：是□  否□ 

4.家長是否肯定本獎勵金制度：是□  否□ 

家長對培育計

畫之權利義務

之了解與期望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: 

申請學生自我

介紹及對培育

計畫之權利義

務之了解與期

望 

 

 

 

 

 

 


